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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訴願決定書 

科會訴字第 1150000092 號 

訴願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設：○○縣○○鎮○○○路○號 

代表人：○○○ 

訴願人因污水下水道使用費事件，不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稱原處分機關)114 年 6 月 25 日 114

年第 2 季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繳款單單號：20250200000581)，提

起訴願，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 訴願人為設址於原處分機關所轄竹南園區之科學事業，依科

學園區污水處理及污水下水道使用管理辦法（下稱園區下水

道使用管理辦法）第3條，經原處分機關核可排放廢（污）水

至竹南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並由原處分機關依同辦法第14

條、第15條規定，按季以科學園區廠商服務網-污水計費業務

管理系統（下稱污水計費管理系統）開立繳款單，向訴願人

收取污水下水道使用費（下稱污水費）。 

二、  原處分機關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

南園區污水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水質標準(下稱容許標準)及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南園區污水下

水道使用費計價基準(下稱計價基準)據以計收竹南園區污水

費，並依園區下水道使用管理辦法第7條第3項及計價基準第8

點第1項規定，委託專業機構不定期派員至訴願人污水排放口

進行採樣。原處分機關於114年3月11日上午8時30分發現所轄

竹南污水處理廠一期進流水水色異常，經溯源查察發現訴願

人排放口水色黑濁，與污水處理廠異常進流水相似，且排放

口亦持續有排入園區污水下水道，現場依「事業放流水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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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NIEA W109.54B)」採集水樣，並開立環境保護巡查紀錄

單告知訴願人，請其先行停止排放並儘速修復相關設備，經

查，各異常項目檢驗情形如下： 

(一) 化學需氧量(COD)：114年3月11日採樣，114年3月14日接

獲化驗室最初檢驗異常報告COD檢測值為11,100 mg/L(114

年3月24日正式檢測報告結果COD檢測值亦為 11,100 

mg/L)，園區下水道管理機構即於114年3月14日開立環境保

護巡查紀錄單，並於同日收受訴願人的改善報告，續於114

年3月18日進行採樣複檢，複檢值為101 mg/L，訴願人改善

完成，本次異常計價終止計算。異常期間為114年3月14日

至14日，異常天數1日。 

(二) 懸浮固體(SS)：114年3月11日採樣，114年3月14日接獲化

驗室最初檢驗異常報告SS檢測值為92,800 mg/L(114年3月

24日正式檢測報告結果SS檢測值亦為92,800 mg/L)，園區

下水道管理機構即於114年3月14日開立環境保護巡查紀錄

單，並於同日收受訴願人的改善報告，續於114年3月18日

進行採樣複檢，複檢值為4.8mg/L，訴願人改善完成，本次

異常計價終止計算。異常期間為114年3月14日至14日，異

常天數1日。 

(三) 氨氮(NH3-N)：114年3月11日採樣，114年3月17日接獲化驗

室最初檢驗異常報告NH3-N檢測值為45.8 mg/L(114年3月

19日正式檢測報告結果NH3-N檢測值亦為45.8 mg/L)，園區

下水道管理機構即於114年3月17日開立環境保護巡查紀錄

單，並於同日收受訴願人的改善報告，且於114年3月18日

進行採樣複檢，複檢值為13.1mg/L，訴願人改善完成，本

次異常計價終止計算。異常期間為114年3月17日至17日，

異常天數1日。 

三、 原處分機關依前述容許標準及計價基準，核計訴願人 114 年

第 2 季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為新臺幣（下同）7,476,508 元，

並以 114年 6月 25日 114年第 2季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繳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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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款單單號：20250200000581，下稱原處分），請訴願人繳

納。訴願人於 114 年 6 月 26 日於污水計費管理系統收受原處

分，並已於 114 年 7 月 15 日繳納污水費。 

四、 訴願人不服原處分污水費計算方式，於 114 年 7 月 22 日經由

原處分機關提起訴願，原處分機關以 114 年 7 月 25 日竹環字

第 1140024488 號函移送訴願書，嗣原處分機關分別於 114 年

9 月 26 日、114 年 12 月 31 日發文檢卷答辯到會；訴願人並

於 114 年 11 月 3 日檢送訴願補充理由書。 

五、 訴願人訴願意旨： 

(一) 因訴願人廠內製程排放方式，自廢水系統放流槽排至採樣  

井前是以管線輸送，依據「水質檢測方法總則NIEA W102.51C

」第6條採樣及保存，第7項中述明採集管線樣品時，在採樣

前應先流出3到5倍的管內體積，以確保採得具代表性的樣品

；管內體積無法得知時，……連續兩次測值保持穩定，兩者

誤差範圍在±10%之內，才可確認所採取樣品為直接自供水

管線流出之新鮮水樣。 

(二) 因訴願人廠內M02非製程程序產出類別之WM22生活污水，與

廠內M01晶圓製造程序之廢水都是排入同一放流口，且WM22

生活污水是以浮球液位開關控制，生活污水會不定時排至採

樣井，故在此次管理局至放流井採樣時，所採之廢水樣本非

為流動狀態下之新鮮水樣。 

(三) 訴願人因廢水PLC系統異常，設備已於114年3月11日8:37停

止排水，原處分機關在09:14入廠於採樣井採樣時，是採集

放流井中的殘留水，非新鮮水樣，故採取的水樣不符合「水

質檢測方法總則NIEA W102.51C」第6條第7項，採樣前應先

流出3到5倍的管內體積，具代表性樣品的採樣規範。 

(四) 訴願人於114年3月11日06:25第一次發現異常，並於06:37

重啟系統，後續逐步恢復系統操作；但於08:30再次發現系

統異常經重啟無效；廠內放流水狀況依放流水流量計累積流

量紀錄，自07:40即未再排水，原處分機關採樣當下水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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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止狀態。訴願人於第2次發現異常時經重啟無效，做整體

系統異常排查作業，同時關閉放流馬達電源，同時間通知設

備廠商入廠協助處理。在發現異常時值班人員依規定於巡檢

紀錄上登載，因第二次異常時廠務人員都在執行異常排查作

業，原處分機關於09:14入廠採水，廠務人員即於當下口頭

告知機構人員廠內設備異常，故未再電傳報備資料。 

(五) 綜合前述內容，尚祈對訴願人114年第2季污水費有關3月11

日異常水質之污水處理費核示予以免加收費用處置。若仍須

繳付，請依訴願人提供之放流槽F離子計監視紀錄所紀錄時

間，即異常時間是在6:37至8:37期間發生，原處分機關並於

09:14入廠採水，故以異常3小時作為計算基準，非以計價基

準第3條，未滿一日均以一日計算之規定辦理。 

六、 原處分機關答辯意旨： 

(一) 有關訴願人陳稱原處分機關應依據「水質檢測方法總則 

NIEA W102.51C」第6條規定「採樣及保存」，進而應免收

114年3月11日採樣該筆異常水質費用等情： 

1、 依水污染防治法第7條第1項規定：「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

或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

合放流水標準。」依放流水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第1目規

定：「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放流

水標準，其水質項目及限值之規定如下：……二、污水下

水道系統(一)科學工業園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

九。」另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99條第1

項、第2項規定：「污水下水道系統應考量納管用戶之廢(污

)水特性及污水處理廠處理能力，規定核准排入污水下水道

系統之納管水質，且應定期採樣檢測納管用戶納管水質…

…」、「前項之採樣檢測……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

方法執行檢測。」依前揭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科學園

區之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應符合放流

水標準，且應定期採樣檢測納管用戶之納管水質，並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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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執行檢測。 

2、 依水污染防治法第68條規定：「本法所定各項檢測之方法及

品質管制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環境部依

該規定公告訂定「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水質檢測方法

總則」等水質檢測方法。本案水質檢測方法總則 (NIEA 

W102.51C)及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 W109.54B)，均屬

環境部所公告訂定之檢測方法，於適用時，須依採樣目的

及各採樣方法所定「適用範圍」擇定採樣方法，原處分機

關並無另公告園區之污水之採樣方法。 

3、 依水質檢測方法總則(NIEA W102.51C)第1點、方法概要「

本方法總則係為使用水質檢測方法時，可能遇到的一般問

題，提供水質檢測之干擾、設備材料、試劑、樣品保存、

樣品處理、方法選用、結果處理以及品質管制等之綜合指

引，作為執行特定水質樣品之指定項目檢測時之參考。」

第2點、適用範圍：「本總則適用於執行飲用水、飲用水水

源、地面水體、海域水體、地下水、放流水及廢(污)水等水

質樣品之法規管制檢測時之一般規定，詳細之規定須參考

各別檢測方法……」，自該檢測方法之名稱及第1點、第2

點規定，水質檢測方法總則(NIEA W102.51C)係屬水質檢測

方法之一般性規定，詳細之規定須回歸適用各別檢測方法

。 

4、 依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 W109.54B) 第1點、方法概要

「本方法係以手動或自動水設備採取事業放流水樣品。」

第2點、適用範圍「本方法適用於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及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放流水之採集。」訴願人之廢(污)水為

自其放流口排出之廢(污)水，其性質屬放流至園區下水道系

統之廢(污)水(依水污染防治法第2條第13款、第14款規定，

放流口指廢(污)水進入承受水體前依法設置之固定放流設

施、放流水指進入承受水體前之廢(污)水)，原處分機關依

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 W109.54B)就訴願人放流之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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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進行採樣檢測，與該採樣方法所定適用範圍相符，即

屬依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執行檢測。 

5、 經函詢國家環境研究院及原處分機關所轄園區地方環保主

管機關，依國家環境研究院函復說明：「貴局為管理納入科

學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之轄內事業單位污水，抽驗納管污

水時可依貴局管理目的及需求自行規劃適合採樣方式，採

集具代表性的樣品。」；另各(縣市)環保主管機關亦函復針

對轄內受水污染防治法列管之事業廢（污）水放流水或納

入污水下水道之排水，採樣方法皆係遵循「事業放流水採

樣方法」第6點採樣與保存相關規定辦理，足證原處分機關

就本案依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所為採樣，與中央及地方環

保主管機關之認定方法一致。 

6、 另原處分機關參照「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 W109.54B)

」第6點第2款第1目採樣方式，以抓樣方式於排放口採樣井

採集單一樣品，反映採樣當時污染物之瞬間濃度，採樣方

法尚符環境部公告之規定；亦與園區下水道使用管理辦法

第7條第3項：「管理局得不定期派員至採樣井採樣檢驗水質

，以查核是否符合容許標準。」之規定相符。 

7、 訴願人主張應以「水質檢測方法總則NIEA W102.51C」第6

點第7款進行檢測，惟該規定係就「配水管系統」、「供水管

線」之採樣要求予以規範，其適用情狀與本案就事業廢(污

)水之排放不同。 

8、 綜上，訴願人屬「事業」，且為受水污染防治法列管之事業

，爰原處分機關採集訴願人所排放之廢污水樣品時，應適

用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 W109.54B) 第6點「採樣與保

存」相關規定，尚無違誤。 

(二) 有關訴願人主張其於114年3月11日07:40即未再排水，原處

分機關於114年3月11日至訴願人放流井所採之廢水水樣非

為流動狀態下之新鮮水樣，為靜止水樣部分：原處分機關

為追查進流水水色異常來源，經溯源查察發現訴願人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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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水色異常，與污水廠進流水色相似，且訴願人排放口仍

持續有水排入竹南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並非如訴願人所

稱，原處分機關所採之廢水非為流動狀態下之新鮮水樣。 

(三) 訴願人主張於發現異常時值班人員依規定於巡檢紀錄上登

載，因第二次異常時廠務人員都在執行異常排查作業，原

處分機關於09:14入廠採水，廠務人員即於當下口頭告知廠

內設備異常，未再電傳報備資料一節： 

1、 科學園區之污水下水道系統廢(污)水之排放，應遵循水污染

防治法相關規定，已如前述，而就園區內連接污水下水道

系統之公民營事業，依園區下水道使用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

，其廢(污)水排入園區內污水下水道系統，亦應依循下水

道法及水污染防治法有關規定，先予陳明。 

2、 水污染防治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廢（污）水處理設

施發生故障時，符合下列規定者，於故障發生二十四小時

內，得不適用主管機關所定標準：……二、立即於故障紀

錄簿中記錄故障設施名稱及故障時間，並向當地主管機關

以電話或電傳報備，並記錄報備發話人、受話人姓名、職

稱。」計價基準第9點係參考水污染防治法第59條而為訂定

，作為突發故障異常水質收費之例外排除規定。有關計價

基準9點第2項第2款之「立即」及相關規定解釋適用，應得

參照水污染防治法第59條第1項之司法實務見解。 

3、 水污染防治法第59條第1項之司法實務見解，臚列如下：(1)

「立即報備」之解釋，應指在主管機關查獲前之報備，業

者於主管機關查獲後之報備已與「立即」之要件有別，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簡字第239號判決及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478號判決皆採此見解。(2)事業應踐

行水污染防治法第59條全部應採取之措施，方得主張免責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502號判決採此見解。 

4、 訴願書理由陳述設備異常之發現時間，依計價基準第9點規

定，訴願人於發現異常的第一時間(06：25)即應電傳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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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處分機關，至晚於08：37亦應啟動電傳通報程序，訴願

人實有充分時間足夠通報，惟訴願人皆未通報。直至原處

分機關主動發現污水廠進流水異常，溯源查察污染源後，

訴願人方於當下口頭告知係因系統異常所致。訴願人未於

原處分機關查察前電傳報備，亦無踐行計價基準第9條所定

之全部措施，參照前揭水污染防治法第59條第1項之司法實

務見解，難認訴願人已依計價基準第9點規定進行報備。 

(四) 另訴願人主張依其放流槽F離子計監視所紀錄之時間計算

污水費用等情：計價基準第8點第1項規定，第5點至第7點

之異常水質，係由園區下水道管理機構（即原處分機關）

派員每月不定期檢驗水質測定，於測得異常水質，則依第3

點至第7點規定收費。依計價基準第3點規定，異常水質污

水費計價，係以異常日數及流量核算，每次通知異常期間

係指園區下水道管理機構通知廠商異常日之次日起至廠商

改善完成報請園區下水道管理機構複驗日止按日計算(未

滿一日，均以一日計)，但廠商通知當日報請複驗者，仍以

一日計。此一計算方式，已綜合考量廠商實際用水、污水

量及實際用水量差異、核課成本等因素而為訂定，適用於

所有園區廠商，尚無以異常3小時作為計算基準之情形。 

(五) 綜上所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58條第3項規

定檢附相關事證資料，敬請察核予以駁回。 

理  由 

一、 按園區下水道使用管理辦法第 2 條規定：「園區內污水下水道

系統完成地區之公民營事業、機關學校之廢（污）水，依下

水道法及水污染防治法有關規定，排入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園區內公民營事業及機關學校之廢

（污）水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統前，應向科學園區管理局（以

下簡稱管理局）申請核准。其排放廢（污）水量增加或廢（

污）水管線變更者，亦同。」第 5 條規定：「區內公民營事業

及機關學校之廢（污）水符合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水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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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容許標準）者，始得排入污水下水道；未符合容

許標準者，應設置預先處理設施，處理至符合容許標準後，

始得排入污水下水道。(第 1 項) 前項容許標準由管理局擬訂

，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第 2 項)

」第 7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園區內公民營事業及機關學

校應將全部廢（污）水匯集並設置標準採樣井、排放口告示

牌、累計型流量計及制水閥後再行接入園區污水下水道。但

……」「管理局得不定期派員至採樣井採樣檢驗水質，以查核

是否符合容許標準。」第 14 條規定：「園區內公民營事業及

機關學校應依其排放廢（污）水量、水質向管理局按季繳交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第 1 項)。前項污水下水道使用費之收費

項目、單價、計量、水質分級、分級費率及計算公式由管理

局擬訂後，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第 2 項)

」第 15 條規定：「管理局於每年三、六、九、十二月底前寄

發季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繳款單，各用戶應於次月十五日前繳

納。逾期未繳納者，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每逾三日加

徵應納使用費額百分之一滯納金；逾期一個月經催告而仍未

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二、 容許標準第 2 條規定：「園區內污水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水質

標準（以下稱容許標準），其水質項目、容許限值如下表：…

…3. 化學需氧量 500 mg/L、4.懸浮固體物 300 mg/L…… 49.

氨氮 30.0 mg/L ……。」計價基準第 3 點規定：「具製程廢水

廠商之污水下水道使用費收費項目為水量、化學需氧量、懸

浮固體、水污染防治費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及異常水

質(依園區下水道管理機構當次採樣分析檢測項目)，其污水

下水道使用費收費計算公式如下：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 Q×(CQ+CC+CS+CQC) +  

Q 為總污水量，CQ 為污水量收費單價 8.27 元/m3，CC 為化學

需氧量收費級距單價，CS 為懸浮固體收費級距單價，CQC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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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費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費單價 0.26 元

/m3，CH 為異常水質收費級距單價，包含第五點化學需氧量

、第六點懸浮固體等濃度超過園區污水下水道可容納排入水

質標準(容許標準)所定水質項目最大容許限制之水質收費級

距單價、第七點各項有害性污染物質、特殊性污染物質收費

級距單價。QH 為每次通知異常期間污水量，k 為通知序次。

QH 計算公式為每次通知異常期間×流量，每次通知異常期間

係指園區下水道管理機構通知廠商異常日之次日起至廠商改

善完成報請園區下水道管理機構複驗日止按日計算(未滿一

日，均以一日計)，但廠商通知當日報請複驗者，仍以一日計

。廠商未於報請複驗當次改善完成，經園區下水道管理機構

複驗檢驗水質不合格，由園區下水道管理機構再通知廠商改

善者，該次通知異常期間則累計至園區下水道管理機構再通

知廠商改善日之前一日止，並自再通知廠商改善日當日起算

下次通知異常期間；流量以當季日平均污水量為計算單位。

異常水質之下水道使用費計費方式，則依據每次實際異常水

質收費級距單價及當次異常期間污水量計算，計費公式如：

異常水質下水道使用費=(第 1 次通知異常水質收費級距單價

)×(第 1 次異常期間污水量)+(第 2 次通知異常水質收費級距

單價)×(第 2 次異常期間污水量) +……以此類推。期間如有

園區下水道管理機構就數筆同一異常水質項目合併通知，該

次異常水質收費級距單價依該次通知異常期間各筆異常水質

濃度之算術平均數認定；如於廠商改善完成當次通知異常期

間內，園區下水道管理機構曾就同一異常水質項目採樣，經

檢測之異常水質應納入該次各筆異常水質濃度之算術平均數

認定異常水質收費級距單價。」「如經園區下水道管理機構通

知執行排放口連續採樣監測期間，異常水質之下水道使用費

計費方式，則依據每日實際異常水質及流量計算，連續採樣

監測期間異常水質下水道使用費=(第 1 日異常水質收費級距

單價)×(第 1 日異常期間污水量)+(第 2 日異常水質收費級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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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價)×(第 2 日異常期間污水量)+……以此類推。」「以上有

關異常水質之污水量計算方式如本計價基準第四點規定。」 

三、 計價基準第 9 點第 1 項、第 2 項規定：「廠商或機關之廢(污)

水處理設施、生產設備或貯存設施發生故障時於故障發生二

十四小時以內，每單項水質異常以三萬元加計於污水下水道

使用費中，超過二十四小時以後，則依第三點水質異常計費

方式計價，如有造成污水下水道損害，廠商或機關應負責修

護設備所需費用。」「前項所指故障應符合下列規定：(一)

因不可抗力原因發生意外事故，或因廢(污)水處理設施(或設

備)一部份或全部失去功能，致不符合容許標準者。但廢(污)

水處理設施因操作失當、未執行預防性維修操作或曾經發現

並經限期完成改正之設計不當所引起者，不在此限。(二)立

即於故障記錄簿中記錄故障設施(或設備)名稱及故障時間，

並向園區下水道管理機構電傳報備，電傳報備應有報備人姓

名、職稱。(三)於故障發生二十四小時內恢復正常操作或於

恢復正常操作前減少、停止生產及服務作業。(四)……」 

四、 水污染防治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

放流水標準。」第 68 條規定：「本法所定各項檢測之方法及

品質管制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放流水標準

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1 目規定：「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及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放流水標準，其水質項目及限值之規

定如下：……二、污水下水道系統(一)科學工業園區專用污

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

理辦法第 99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污水下水道系統應考

量納管用戶之廢(污)水特性及污水處理廠處理能力，規定核

准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統之納管水質，且應定期採樣檢測納管

用戶納管水質……」、「前項之採樣檢測……應依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檢測方法執行檢測。」 

五、 本件訴願書載明不服原處分機關 114 年第 2 季污水下水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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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費單號 20250200000581 繳款單，稽之該繳款單備註欄內註

明略以：「……(2)不服本污水費核定金額者，得自本繳款單

上網翌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本局函轉上級機關

提起訴願。」且經洽原處分機關，就逾期繳納之情形，逾期

1 個月經催告仍不繳納者，得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

強制執行。爰上開繳款單逾期繳款得送強制執行，且不服核

定金額得提起訴願，不論其外在形式或實質內涵，均具行政

處分之性質，訴願人可對之提起訴願，先予敘明。 

六、 經查，訴願人為設址於原處分機關所轄竹南園區之科學事業

，經原處分機關核准排放廢(污)水至新竹園區污水下水道系

統，並由原處分機關依園區下水道使用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15 條規定，按季以污水計費管理系統開立繳款單，向訴願人

收取污水費。原處分機關於 114 年 3 月 11 日上午 8 時 30 分

巡檢時發現所轄竹南污水處理廠一期進流水水色異常，經溯

源查察，對訴願人排放口進行水樣採集，採樣結果為化學需

氧量(COD)檢測值 11,100 mg/L，異常天數 1 日、懸浮固體(SS)

檢測值 92,800mg/L,異常天數 1 日及氨氮(NH3-N)檢測值

45.8mg/L，異常天數 1 日。爰原處分機關依計價基準第 3 點

第 1 項具製程廢水廠商之污水下水道使用費收費項目規定，

核計訴願人 114 年第 2 季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為 7,476,508 元

，於法並無不合。 

七、 有關訴願人訴稱原處分機關採樣未依據「水質檢測方法總則

NIEA W102.51C」第 6 條第 7 項規定辦理，所採樣本非為流動

狀態下之新鮮水樣，應免收該筆採樣異常水質費用一節： 

(一) 依水污染防治法第7條第1項、第68條及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

測申報管理辦法第99條第1項、第2項相關規定，科學園區屬

水污染防治法規定之污水下水道系統，其排放廢(污)水於地

面水體，應符合放流水標準，且應定期採樣檢測納管用戶之

納管水質，並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執行檢測。環

境部依上開規定公告訂定「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水質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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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方法總則」等水質檢測方法。復經原處分機關函詢國家環

境研究院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何種採樣與檢測方法，國家環

研究院函復原處分機關為管理納入科學園區污水下水道系

統之轄內事業單位污水，抽驗納管污水時可依原處分機關管

理目的及需求自行規劃適合採樣方式，採集具代表性的樣品

；又參酌原處分機關所轄園區地方環保主管機關針對轄內受

水污染防治法列管之事業廢（污）水放流水或納入污水下水

道之排水，採樣方法皆係遵循「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辦理

。是以，原處分機關就園區內之事業廢（污）水放流水或納

入污水下水道之排水採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 (NIEA 

W109.54B)辦理，本屬有據。 

(二) 又依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 W109.54B) 第1點、方法概

要「本方法係以手動或自動水設備採取事業放流水樣品。」

第2點、適用範圍「本方法適用於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及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放流水之採集。」訴願人之廢(污)水為

自其放流口排出之廢(污)水，其性質屬放流至園區下水道系

統之廢(污)水，原處分機關依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 

W109.54B)就訴願人放流之廢(污)水進行採樣檢測，與該採

樣方法所定適用範圍相符。 

(三) 另依園區下水道使用管理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園區內公民

營事業及機關學校應將全部廢(污)水匯集並設置標準採樣

井、排放口告示牌、累計型流量計及制水閥後再行接入園區

污水下水道。原處分機關參照「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 

W109.54B)」第6點第2款第1目採樣方式，以抓樣 (Grab 

samples)方式於排放口採樣井採集單一樣品，反映採樣當時

污染物之瞬間濃度，採樣方法符合公告之規定。 

(四) 訴願人主張於114年3月11日(下稱當日)07:40即停止排水，原

處分機關於當日至訴願人放流井所採之廢水水樣非為流動

狀態下之新鮮水樣一節：雖訴願人提出放流水流量計累積流

量證明其於當日07:40停止排放廢水，惟經勘驗原處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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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內所附當日至訴願人放流井採樣之光碟，訴願人排放口仍

持續有水排入竹南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非如訴願人所稱，

原處分機關所採之廢水水樣非為流動狀態下之新鮮水樣。 

(五) 綜此，原處分機關依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 W109.54B)

第6點第1款第1目採樣方式，以抓樣方式於訴願人排放口採

樣井採集單一樣品，且採樣當日訴願人排放口採樣井之水是

流動非靜止，並無違誤。 

六、訴願人主張發現異常時值班人員依規定於巡檢紀錄上登載，

並於園區下水道管理機構於09:14入廠採水時，廠務人員即當

下口頭告知機構人員廠內設備異常，得依計價基準第9點第1

項規定計價一節： 

(一) 計價基準第 9 點第 1 項、第 2 項係參考水污染防治法第 59

條規定而訂定，作為突發故障異常水質收費之例外排除規

定。故第 2 項第 2 款「……(二)立即於故障記錄簿中記錄

故障設施(或設備)名稱及故障時間，並向園區下水道管理

機構電傳報備，電傳報備應有報備人姓名、職稱。」之「

立即」及相關規定解釋適用，得參照水污染防治法第 59 條

第 1 項之司法實務見解。 

(二) 依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簡字第 239 號判決略以：「

……所謂『立即報備』應係指在主管機關查獲前之報備，

可不適用放流水標準所定限值而免予受罰，業者於主管機

關查獲後才進行的報備，已與『立即』要件有別，更不合

該條文的規範意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1478 號判決亦採相同見解)；實務見解且認為事業應踐行

水污染防治法第 59 條全部應採取之措施，方得主張免責，

如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502 號判決略以：「……若

因廢水處理設施發生故障，導致放流水不符合放流水標準

之情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管理單位必須完全踐行上

開法定措施，方得於故障發生 24 小時內，不適用放流水標

準所定限值。……況縱認上訴人上開主張並非虛妄，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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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發現故障後，未見其已踐行水污法第 59 條各款全部規定

應採取之措施，自難援引該條規定主張免責。」 

(三) 經查，依訴願人提出之放流槽 F 離子計監視紀錄顯示， 訴

願人於發現異常的第一時間(06：25)，參酌司法實務見解

，應即電傳通報原處分機關，縱認其於第一次發現異常，

於 06:37 重啟系統後，因系統已逐步恢復操作，故並未電

傳通報尚屬合理，惟其於 08:30再次發現系統異常重啟無

效時，即應立即於故障記錄簿中記錄故障設施(或設備)名

稱及故障時間，並向原處分機關電傳報備。經檢視訴願人

補充說明所附之系統巡查表，可知訴願人已於故障記錄簿

中記錄故障設施，惟並未立即為電傳報備原處分機關之程

序；且原處分機關答辯書所稱，計價基準第 9 點之電傳報

備程序，其方式不拘，採用電話、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皆

可。是以，訴願人應有充分時間完成電傳報備之程序，然

直至原處分機關主動發現污水廠進流水異常，溯源查察污

染源後，訴願人方於當下口頭告知係因系統異常所致。訴

願人未於原處分機關查察前完成電傳報備之程序，亦無踐

行計價基準第 9 點所定之全部措施，尚難認已符合計價基

準第 9 點規定之要件。 

七、另訴願人主張依其放流槽 F 離子計監視所紀錄之時間，以異

常 3 小時作為計算污水費用云云。查依計價基準第 3 點規定

，異常水質污水費計價，係以異常日數及流量核算，每次通

知異常期間係指園區下水道管理機構通知廠商異常日之次日

起至廠商改善完成報請園區下水道管理機構複驗日止按日計

算(未滿一日，均以一日計)。此一計算方式，立法時已綜合

考量廠商實際用水、污水量及實際用水量差異、原處分機關

核課成本等因素，故訴願人主張以異常 3 小時作為計算基準

，實屬於法無據。 

八、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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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 委員  蘇振綱 

                   委員  劉靜怡 

 委員  張文郁 

 委員  李崇僖 

 委員  黃心怡 

 委員  林廣宏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2 月 2 6 日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